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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省政府、市政府关于耕地保
护责任目标考核要求，切实加强耕地保护工作，一年

来，莒县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领导，落实责任，狠

抓管理，较好地完成了市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护目标

任务。

１　建立耕地保护长效机制

莒县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国土资源管理工作，

特别是耕地保护工作。２００７年７月、８月，县人大、
县政协分别对土地管理法律贯彻执行情况进行视察

或调研，对下步的耕地保护工作做出决议和提出改

进建议，促进了土地管理事业健康发展。按照国务

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务院

《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国务院《关

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要求，该县进一步加

强了对国土资源工作的领导，健全了严格保护耕地

的各项工作机制。

（１）健全完善了国土资源保护责任和考核机
制。认真组织落实了国土资源工作行政首长负责

制，县政府每年都召开由乡镇和县直部门主要负责

人参加的全县国土资源工作会议，同时签订年度国

土资源工作目标责任状，对国土资源管理工作，特别

是耕地保护工作实行目标责任制管理。该县还对耕

地保护和基本农田保护建立专项保护责任制度，县

政府每年都明确耕地保有量和基本农田保有量的保

护指标，并将指标分解到各个乡镇，确定各乡镇长为

耕地保护第一责任人，期末进行严格的考核，并将考

核结果纳入全县综合目标考核，与干部的经济利益

和考核奖惩以及任用挂钩，促进了各级政府保护耕

地的主动性。

（２）在全社会形成浓厚的耕地保护舆论氛围。
２００７年３月，与县委党校签订培训协议，利用党校
阵地，联合举办新任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国土资源

法律法规培训班、农村党支部书记国土资源法律法

规培训班。同时，在全县乡镇驻地和农村，全部建起

了国土资源法制宣传园地，涂刷类耕地保护方面的

法律法规标语６０００多条。２００７年，该县还编印了
５期有关耕地保护方面的《国土资源法规政策参
阅》，发放给县主要领导、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进

一步提高了领导干部在耕地保护方面依法行政的意

识。

（３）强化了耕地保护领导机制建设。县政府成
立了以县长为组长，分管县长为副组长，县直有关单

位负责人为成员的耕地保护领导小组、基本农田保

护示范区建设领导小组等，进一步加强了对耕地保

护工作的领导。经县政府同意，设立了驻国土局公

安办事处，与公安局联合执法，严打各类国土资源违

法行为，特别是滥占耕地行为；与监察局建立了联席

会议制度，监察局设立了驻国土局监察室，对各类土

地违法行为的查处实行全程参与、监督，有力地提高

了国土资源行政效能；与农业局、环保局建立了基本

农田地力监测和环境监测联动机制，对基本农田实

行重点监控、重点管理、重点保护，取得了良好成效。

２　坚守基本农田保护红线

２００７年以来，该县不断完善基本农田保护制
度，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的一系列规定，严打各类

违法占用基本农田的行为，全县基本农田保护区面

积一直维持在９万ｈｍ２，保护率达到９０％，基本农田
保护工作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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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基本农田保护制度得到落实。为切实加强
对基本农田的有效保护，县、镇、村、户层层签订了

《基本农田保护责任书》，明确了基本农田保护的范

围、面积、地块、等级、保护措施、当事人的权利与义

务、奖励与处罚等内容。严格执行基本农田保护

“五不准”制度，从严控制规划修改调整，除国家和

省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用地之外，禁止占

用基本农田。严格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制度，做到占

一补一，梯次推进。

（２）全力推进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自被
确定为全国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后，莒县围绕“基

本农田标准化，基础工作规范化，保护责任社会化，

监督管理信息化”这一目标，进一步加大了基本农

田保护工作力度，全面启动了国家基本农田保护示

范区建设。该县的国家级基本农田保护示范区建设

计划面积为２０００ｈｍ２，总投资约６０００万元。
（３）实行了基本农田定期巡回检查制度。加强

了对基本农田的动态监测，依法严肃查处侵占和破

坏耕地的行为，建立了基本农田保护责任制度、基本

农田保护区用途管制制度、占用基本农田严格审批

及占补平衡制度、基本农田质量保护制度、基本农田

环境保护制度、基本农田监督检查６项制度，真正把
基本农田保护制度落到了实处。２００７年，全县基本
农田保护区面积为９万ｈｍ２，保护率达到９０％，划定
基本农田６１３１片，县政府与各乡镇签订基本农田保
护责任书２１份，各乡镇与村委会签订基本农田保护
责任书１２００余份，全县共在交通沿线、村镇周围等
明显位置设立保护标志 ５２９块，修复受损标志 １２
块。全县耕地和基本农田种植率达１００％，无荒芜
和闲置耕地现象。基本农田质量建设和环境保护情

况良好，无污染和破坏现象。

３　全面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２００７年以来，该县不断加大土地用途管制力
度，严格执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切实加强建设项目

用地预审，想方设法积极盘活存量土地资产，连续

１１年保持了全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圆满完成了市
政府下达的耕地保护、基本农田保护任务目标。

（１）认真执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为保证重点
项目落地，县政府确定年度土地利用指标由县统一

掌握使用，实行台账式管理，做到台账管理健全，数

据完整准确，无计划外批地、供地情况。２００７年全

县实际新增建设用地７５．０９ｈｍ２，占用农用地５．５４
ｈｍ２，占用耕地４６．６５ｈｍ２，所有用地均按照审批程
序进行了上报，且已经被省政府批复，没有突破上级

下达的计划指标。

（２）全面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狠抓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的实施管理，严把土地预审、规划审查和

计划指标控制关。对不符合规划项目，严格依法按

程序进行上报调整，对于符合规划的项目，也要认真

审查其用地规模和产业政策。严格耕地占用制度，

特别是基本农田，先后核减用地３８宗，１９．６７ｈｍ２。
同时积极开展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编工作，现已

认真开展了“四查清、四对照”工作（即：查清规划期

内新增建设用地总量，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确定的发展目标对照检查；查清闲置土地和低效用

地数量，与规划确定的节约用地挖潜目标对照检查；

查清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有量，与规划保护目标对照

检查；查清违法用地数量和处理情况，与违法用地的

处理要求对照检查。），进一步落实了规划基础数

据，为新一轮规划修编提供了科学依据。

（３）切实加强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工作。加强土
地用途管制，充分发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龙头”

控制作用。严格土地预审，对不符合产业政策、投资

强度、容积率、绿地率、厂前区比例等指标的项目，予

以核减指标或不予供地，使节约集约用地机制不断

完善，２００７年，共核减用地面积３７．３３余公顷。
（４）规范宅基地管理。创新了农村宅基地管理

办法，实行农村宅基地“五簿两表一台帐”规范管

理，“一预审，两公示，三到场”全程监管，规范了宅

基地管理行为。同时加强了旧村改造力度，保护了

耕地，促进了新农村建设。

“一预审”：农村村民建住宅，本人提出申请后，

填写《农房建设用地申请表》、《莒县村镇居民建房

规划选址意见书》，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

论同意，连同会议记录原件报镇主管部门。镇里查

找原始档案，是旧村改造的，首先注销原集体土地使

用证，建立《注销土地登记台账》；同时，审查申请人

是否符合建房条件和一户多宅，派人现场勘察，看是

否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否符合村镇规划，填写

《现场勘察记录簿》。镇里根据申请和现场勘察情

况，拿出预审意见，筑好宅基地管理的第一道防线。

“二公示”：一是申请人提出申请，经镇现场勘

察、审查，并通过预审后，由村委会将户主姓名、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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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姓名、位置、地类、面积、四至在村显要位置张榜公

示５～７天，镇里拍照存档，粘贴在《农村宅基地分
配公示簿》上。对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填写《农村居

民建房用地审批表》，经镇人民政府审查，国土局审

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二是经县人民政府依法批准

的宅基地，该镇将审批结果及时在村张榜公示５天
并拍照存档，将照片粘贴在《农村宅基地批复公示

簿》上。

“三到场”：一是该镇受理宅基地申请后，由工

作人员同村委干部一起逐宗现场实地勘察，将四至、

面积、地类准确的填写在《宅基地现场勘察记录簿》

上，共同签字备案；二是宅基地经依法批准后，由镇

组织放线定界并记录在《农房用地测绘记录簿》上，

经放线人员、村委成员共同签字，以示确认；三是村

民住宅建成后，根据村民申请及时进行地籍调查，搞

好初始登记，看是否按批准面积使用土地，待验收合

格后，在法定时间内向村民核发《集体土地使用证

书》，并将发证情况记录在《土地使用证验收发放登

记簿》上。

（５）用足用活政策，从源头上减少破坏耕地现
象的发生。在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前提下，认真研

究、用足、用活政策，通过申报独立选址、开展城乡建

设用地增减试点，努力争取指标，弥补上级分配的指

标缺口，从源头上努力减少违法占地、尤其是违法占

用耕地现象的发生。

（６）积极盘活存量土地。该县想方设法积极搞
好存量土地的利用，避免建设占用或尽可能少占用

耕地。２００７年，该县在全县范围内对存量土地、低
效利用土地进行了一次现状调查，初步摸清了全县

存量土地资产的家底，查清了农村闲置土地、废弃工

矿用地的数量和位置。根据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

和政策，对该收回的土地坚决依法收回，优先安排急

需建设和招商引资项目用地，尽最大可能不占用农

用地，尤其是耕地。２００７年度第一、二批次用地所
占的４２ｈｍ２土地即全部为建设用地。

（７）连续１１年保持了全县耕地总量动态平衡。
２００７年，该县依法批准的占用耕地的批次３个，独
立选址项目１个，共占用耕地４６．６５ｈｍ２，全部都按
照先补后占、“占一补一”、“占优补优”的原则，从

２００７年验收通过的市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中，补充
了同等数量和质量的耕地，确保了全县耕地总量动

态平衡。２００７年度该县完成市级土地开发整理项
目８个，所有项目均能按照土地开发整理规划有计
划地组织项目申报，并能按照规划设计进行施工，项

目完成质量均达到合格并按时通过了验收。在项目

管理上，严格“六制”制度，即“招标制、公告制、法人

制、审计制、合同制、监理制”，确保了工程质量和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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